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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建设〔2021〕118 号

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关于印发《湖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

调查业务流程》的通知

各市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：

为提高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调查质量，及时完成第一次全国

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任务，我厅制定《湖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

设施调查业务流程》（见附件），现予以印发。请各地遵照执行。

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2021 年 7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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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调查业务流程

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调查业务流程用于规范各地开展房屋

建筑和市政设施调查工作，推动普查工作有序进行，提高普查质

量和效率。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调查业务流程包括：制定实施方

案、软件部署与平台建设、调查底图制备与区域划分、调查人员

培训、基础数据内业整理、外业采集任务交底、外业信息采集、

数据质量检查与汇交、调查工作总结等九步流程。各级住房和城

乡建设部门、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在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调

查中应遵照执行。

一、制定实施方案

根据《湖南省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统合风险普查实施方案》，

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制定《湖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普查实施

方案》、《湖南省城镇房屋建筑调查技术导则》、《湖南省农村

房屋建筑调查技术导则》、《湖南省市政设施调查技术导则》及

信息采集表。

市州、县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、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

门结合本地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普查任务，编制普查实施方案，

并报上级部门普查办备案。市州实施方案应在 7 月 30 日前完成，

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备案，县市区实施方案应在 8 月 10 日前

完成，报市州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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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软件部署与平台建设

贯彻落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要求，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调查

实行信息化。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部署全省房屋建筑和市政

设施普查软件，进行适应性改造，建设省级普查信息平台；市州、

县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、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在省级普

查信息平台下分别建立本地普查信息平台，根据调查类型和调查

人员进行帐号分配、权限设置。市州、县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

门、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建立普查信息平台应在 7 月 30 日

前完成。

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应保障软件部署所需的硬件设施、网络

资源和安全环境，确保软件系统和数据处理工作的安全、正常运

行。市州、县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、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

门应保障必要办公电脑、移动端和网络条件，采取必要的安全措

施。

三、调查底图制备与区域划分

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承接住建部统一制备工作底图，对

工作底图进行加工，分别下发给市州、县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

门、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，开展普查动员。以上事项应在 7

月 30 日前完成。

市州、县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、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

门应在 8 月 15 日前完成划分调查区域，落实相关责任单位，开

展普查动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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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调查人员培训

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编制软件操作手册、房屋建筑和市政设

施调查培训教材；负责对市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、城市管理和

综合执法部门管理人员进行技术培训及师资培训，应在 7 月 30

日前完成。市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、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

负责对县市区管理人员和本级调查人员进行技术培训，应在 8 月

10 日前完成。县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、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

部门负责对（社区）乡镇管理人员和调查人员进行培训，应在 8

月 20 日前完成。

五、基础数据内业整理

市县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组织本级城建档案馆利用馆存档

案和数据资料，在普查信息平台上填写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调查

信息采集表，应在 9 月 15 日前完成。市州、县市区住房和城乡

建设部门、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组织安排相关部门共享数据

信息，相关责任单位对收集的基础资料进行内业整理，提取房屋

建筑和市政设施调查所需的信息，录入调查信息采集表，检查基

础数据质量，应在 9 月 15 日前完成。

六、外业采集任务交底

市州、县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、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

门应组织本级调查人员进行任务交底，明确任务目标、数据指标、

质量要求、进度要求，并进行安排调度。调查人员应事先在软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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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了解所负责地区的地域范围、对象数量和分布情况。这些事项

应在 9 月 15 日前完成。

七、外业信息采集

调查人员实地勘查，填写相关调查信息采集表格，现场核实

图斑是否和实际吻合，录入普查软件移动端。需要新增实际图形

的，应在工作底图上描绘图斑，填写相关调查信息采集表格，录

入普查软件移动端。调查人员发现属性信息数据、图班不全、有

误的，应补齐、修改。调查组内人员应采取人工交叉自检方式对

调查数据进行复查。普查信息平台留存调查人员和复查人员信息，

方便后期追溯。这些事项应在 10 月 31 日前完成。

市州、县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、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

门根据本地实际，安排基础数据内业管理、外业采集任务交底及

外业信息采集工作同步交叉推进。

八、数据质量检查与汇交

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统一委托第三方单位开发数据质量检

查软件，在普查信息平台上按照规定出具质量检查报告。第三方

单位出具省级质量检查报告时，抽检比例不低于全省普查总量的

3‰，出具市州质量检查报告时，抽检比例不低于本级普查总量

的 4‰，出具县市区质量检查报告时，抽检比例不低于本级普查

总量的 1%。

县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、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应在

11 月 10 日前将对本地成果数据和质量检查报告及时汇交市州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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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和城乡建设部门、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。

市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、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应在 11

月 20 日前将本地成果数据和质量检查报告及时汇交省住房和城

乡建设厅。

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应在 11 月 30 日前将全省成果数据和质

量检查报告及时汇交省普查办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。

九、调查工作总结

县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、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编写

本地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调查工作总结报告，在 11 月 20 日前提

交市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、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。

市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、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编写本

地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调查工作总结报告，在 11 月 30 日前提交

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。

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编写全省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调查工

作总结报告，在 12 月 10 日前提交省普查办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。

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2021 年 7 月 19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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